
在 監 委 託 證 明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委託人因在監服刑未克親自辦理未成年子女子女(            )權利義務
由(                    )行使負擔登記事宜，特委託(        　　　)君
代為申辦無訛，請准予辦理，嗣後如有異議概由委託人負責，特此證明。
　　此致
 卓蘭鎮戶政事務所
　　　　　　　委  託 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由收容人簽
名捺指印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　　　　　　　出生年月日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市　　　　市鄉
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縣　　　　鎮區　　　　　　里
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路　　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街　　巷　　　弄　　　　號
樓之
　　　　　　　受 委 託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（簽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　　　　　　　出生年月日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市　　　　市鄉
　　　　　　　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縣　　　　鎮區　　　　　　里
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路　　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街　　巷　　　弄　　　　號
樓之

機關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容人指紋核對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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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
日

附註：依據法務部86年 3月 31日法86監字第08873號函辦理。



99.12.25修訂


